
 

 

市區重建局條例 

上訴委員會 

上訴個案編號：2021 年第 1 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 盛 德 街 / 馬 頭 涌 道 

市區重建局發展項目（CBS-1：KC） 

 

 

有關 

 

 陳天佑                                                               上訴人 

  

 與 

 

 發展局局長 應訴人 

  

 

上訴委員會 : 黃錦山先生                  (主席) 

 陳寶儀女士      （委員） 

 李文龍先生      （委員） 

 李綺雯博士      （委員） 

 伍永亨先生      （委員） 

 

列席 : 陳志堅先生      (秘書) 

 

代表 :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馮秀娟女士為應訴人代表   

  上訴人陳天佑先生缺席亦沒有指派代表出席 

 

聆訊日期:  2021 年 4 月 16 日  

 

書面裁決日期:  2021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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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決 

一、 缺席聆訊 

 

1. 上訴人未有出席本聆訊。據瞭解，上訴人身處紐西蘭。上訴委員團秘書曾多次

詢問上訴人會否出席或委任授權代表出席聆訊，以便作出相關安排。最後一次

是 4 月 15 日（即本聆訊前一天），上訴委員團秘書向上訴人發電郵詢問，上訴

人雖於當天就其他事項回覆上訴委員團秘書，但並未有回覆會否出席聆訊。 

 

2. 在 2021 年 3 月 29 日有關本聆訊的日期、時間及地點的通知書中，上訴委員團秘

書清楚向上訴人指出若上訴人或上訴人的授權代表在聆訊編訂開始時刻 30 分鐘

內未有出席，而未能向上訴委員會解釋合理因由，會被視為沒有合理因由缺

席。該通知書並指出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28 條 16 項，如上訴人或應訴人在

沒有合理因由下沒有出席聆訊，上訴委員會可就上訴進行缺席聆訊。如缺席者

為上訴人及獲上訴人授權的代表，上訴委員會可駁回上訴。 

 

3. 聆訊編訂時間開始後 30 分鐘，仍沒有任何上訴人的消息，經本上訴委員會

（「本委員會」）商議後，決定進行缺席聆訊。 

 

二、 上訴委員團秘書工作範圍和延期聆訊 

 

4. 在聽取答辯方陳詞之前，就一些程序事宜，本委員會公佈了以下裁定並記錄在

案： 

 

（1）上訴委員團秘書工作範圍 - 上訴人多次要求上訴委員團秘書將上訴人的一

些文件送交立法會主席及所有議員、中聯辦主任。上訴委員團秘書已多次回覆

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只負責協助上訴委員團處理有關聆訊安排等事宜，並不會

替上訴人或應訴人即發展局局長向上訴委員團以外的其他人士傳閱任何文件。

在 4 月 15 日上訴人發給上訴委員團秘書的電郵中，就上訴委員團秘書重申不會

替上訴人向上訴委員團以外的其他人士傳閱任何文件，上訴人指責上訴委員團

秘書“不如大膽直接承認不遵守國家憲法第一章第三節”。相信上訴人所指的

是“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

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本委員會看不到上訴委員團秘書按照市區重

建局條例的職權行事違反國家憲法。本委員會認爲上訴委員團秘書拒絕替上訴

人向上訴委員團以外的其他人士傳閱任何文件合理。日後，再有上訴人重複上

述對上訴委員團秘書的無理要求，上訴委員會會在考慮上訴人是否需要承擔上

訴委員會費用及開支，考慮此點。 

 

（2）延期聆訊 - 上訴人曾向上訴委員團秘書建議取消 4 月 16 日聆訊並將上訴人

於上訴委員團秘書的通訊文件交給中聯辦主任處理。上訴人並表示以另一渠道

接觸國家主席解決上訴人提出的環球貨幣和貿易問題等。本委員會注意到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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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是建議而並非正式要求延期。再者，上訴人就算是正式要求延期，其理據

並不成立。市區重建局條例並無機制將聆訊要處理的問題轉交中聯辦、國家主

席或其他人士或機構處理。如果上訴人是真心想通過其他他認為更可行的渠道

處理其上述理由，上訴人可放棄整宗或部分上訴，但上訴人並沒有這樣做。所

以本委員會決定繼續進行聆訊。 

 

三、決定 

 

5. 考慮了上訴人和應訴人的書面資料和應訴人對上訴個案的陳詞後，本委員會已

在聆訊當日一致決定駁回本上訴，並確認應訴人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563

章）第 24(4)(a)條，授權市區重建局（「市建局」）進行位於盛德街 / 馬頭涌道

市區重建局發展項目（CBS-1：KC）（「本項目」）的決定。 

 

6. 就上訴聆訊和作出上訴裁決所需的費用和開支是否由上訴人支付，本委員會作

了上述決定後，表示會再作商議。現經商議後，決定有關費用和開支應由上訴

人支付。 

 

四、決定的理由 

 （甲）上訴背景和理由 

 

7. 本委員會認爲本項目是經正常程序由應訴人於 2021 年 2 月 11 日於憲報第 739 號

公告授權市建局進行。 

 

8. 上訴人提供的通訊地址在紐西蘭，資料顯示上訴人似乎是通過繼承權獲得本項

目地段一個物業的一半業權。另外一半業權的擁有人似乎沒有就本項目提出反

對。 

 

9. 上訴人所提供的反對和上訴本項目理由洋洋千字，包含上訴人對錢幣、政治、

法律、經濟的看法，引經據典，由清末八國聯軍、香港殖民地政府到現今特區

權法、國安法等都有提述。但有些地方，思想紊亂。還認為香港財務委員會、

立法會主席及所有議員、國安辦委員、中聯辦等應該介入處理其反對和上訴所

提出的多個議題。 

 

10.上訴人表示他是物理數學教師，認為現有貨幣制度差不多是萬惡根源，引來貿

易紛爭、暴政欺凌、民間苦難等，所以必須全面改革。而在改革之前，以沒有

實物保證其用的紙幣制度是不能真正衡量商品(包括樓宇）實質價值的。所以市

建局不應以進行發展重建之名，強迫業主出售私人物業。 

 

11.本委員會嘗試歸納上訴人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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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區重建局成立和條例是前英國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惡劣權法，有關

土地收回法例和土地契約年限期等應該自 1997 年後終止無效。國家領導

人可依據國安法命令香港特首立即取消市區重建計劃。 

 

（2） 磚頭鋼筋根本上沒折舊率，也不受時間影響其質量，認為測量會計經濟

學術上有大錯。市區重建局沒必要拆失修舊樓重建。重建是浪費資源。 

 

（3） 香港必須重整貨幣制度因爲現在的法定貨幣沒有標準商品實物價值單

位，是虛錢。不能以虛錢補償强佔本項目内私人物業財產。發展局局長

堅決不考慮以樓換樓方式作出市區重建，反映國内土改、土地發展官商

貪污腐敗。 

 

（4） 政府應參考紐西蘭毛里族群復國過程和經驗。 

 

（乙）第一階段聆訊 

 

12.上訴人提及的上訴理由明顯涉及他對非常廣泛錢政法經議題的看法，而非單單

針對本項目。在上訴人與上訴委員團秘書的文書中，上訴人質疑市區重建局條

例是否合法實施和市區重建局和發展局局長是否能合法推行土地項目發展計劃

並建議法院撤銷市建局全部發展專案。上訴人又認爲特區政府是“僞政“，政

治不正確，所以立法會定立的規例和憲報授權只適用於公僕。上訴人提出上訴

委員會“必需打破職責規限”處理上訴人建議。本委員會主席認為上訴人提出

的上訴議題不單止廣泛而且質疑市區重建局條例、市區重建局和其項目的合法

性。本委員會主席認爲從公平和效率角度，應先釐清上訴委員會的職能和權

力，才決定是否可以處理上訴人上訴理由所涉及的廣泛議題。 

 

13.聆訊當日是第一階段聆訊安排上訴人和應訴人分別向本委員會陳述上訴委員

會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訂立的職能和權力是否能處理上訴人的上訴理由。

若本委員會決定可處理該些上訴理由，將安排下一階段聆訊。因上訴人缺

席，本委員會只能夠聼取應訴人的陳述作考慮。 

（丙）答辯方陳詞 

 

14.應訴人向本委員會陳述以下幾點： 

 

（1） 上訴人所提出的議題，或所謂理據，根本與本項目無關。 

 

（2） 根據本項目憲報 2566 號的公告和上訴委員會第一個案例（即上訴案件編

號 2011 年第 1 及 4 號），本委員會可處理的亦即職權可處理的只是本項

目的土地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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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訴人的投訴其實涉及政策問題。但上訴委員會不該處理政策問題的，而

是考慮應訴人批准進行本項目是否正確。若然本項目需要作出修訂，則

只限於項目的土地界線問題。 

 

15.就應訴人的第一項陳述，上訴人和應訴人雙方就上訴人的理由是否與應訴人就

本項目的決定有關，各執一詞。本委員會認為前述爭論應該在聆訊第二階段

（若進行）才處理。 

 

16.至於應訴人的第二及第三項陳述，本委員會認為上訴委員會的職權不單止是決

定（確認或修訂）本項目的土地界線，亦可推翻應訴人進行本項目的決定。上

訴人對政府處理很多議題上表示反對和不滿，並發表了他的意見和建議，包括

認為本項目不應該進行。所以本委員會是有職權決定是否按上訴人的理由，推

翻應訴人進行本項目的決定。 

 

17.本委員會向應訴人代表詢問可否提供一些有關上訴委員會或類似架構職權的案

例、法規或指引給本委員會參考。應訴人代表指出上訴委員會暫時只有四個判

決，而第一及第四判決有提到上訴委員會的職權只限於處理有關項目的土地界

線。但本委員會認為該說法只是因應是否需要修訂有關發展項目。 

 

18.應訴人代表表示未有找到有關的先例，但或許從廖笑訴香港政府地政總署和地

政總署署長（憲法及行政訴訟 2018 年第 645 號)一案件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周

家明的判決書可以得到一些啓示。但應訴人代表提醒該案背景和有關條例與本

上訴完全不同。該案涉及一位新界東北居民就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第一階

段發展工程受到影響而提出的司法覆核。 

 

19.應訴人代表引述該判決書第 28 和 31 段如是説： 

 

28.至於申請人於其非宗教式誓詞中，針對收地決定的投訴，實質上是申請人不

同意或不滿意政府推行新發展區計劃的策略，諮詢工作及時序，包括公私合

營計劃，以原址換地作為發展土地的其中一個方法，補償安排（包括安置及

現金補償），以及推行新發展區計劃對受影響的農民、村民或居民所帶來的

不便、損失或者不良影響。然而，法庭並不是土地規劃或發展的決策者或執

行者，法庭沒有權力制定有關政策，或是更改政府所製定的相關政策。（應

訴人代表强調最後一句） 

 

31.就本案而言，收地的實質程序及補償安排是受到法例的約束及監管。並沒有

證據證明政府沒有遵從相關的法例而進行。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表面上並不

能夠證明收地決定是非法的、或是越權的、或是全不合理的、或是在作出決

定過程時，沒有符合適當的法定程式，或涉及程序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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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應訴人代表認爲有些上訴人或者申請人可能提出很多理據，但那些理據未必與

上訴有關係。如果上訴人想挑戰的是政策，那就不是上訴委員會處理的而上訴

人應該用其他渠道（例如司法覆核）處理。就如廖笑一案，申請人是對收地決

定和原址換地決定不滿，進而投訴，但周法官認爲法庭並非決策者，不能亦沒

有權力處理政策問題。相應地，應訴人代表認爲上訴委員會亦無職權和權力處

理政策問題。 

 

21.本委員會明白就廖笑一案，法院認爲其非土地規劃或發展的決策者或執行者。

但本委員會認爲與法院不同，本委員會有影響是否執行本項目的權力，本委員

會有權確認、推翻或更改應訴人就本項目的決定。應訴人代表强調本委員會只

可影響本項目的土地界綫。但本委員會認爲確認、推翻或更改應訴人就本項目

的決定不單單是確認或更改界綫一項。應訴人代表認為廖笑一案其實與本上訴

沒有直接關聯，只是因為本委員會多次問到有否與職權範圍相關的案例才提出

來參議。 

 

22.本委員會問到就職權範圍方面，既然本委員會是按市區重建局條例成立，那麼

按照一般邏輯和法理，本委員會的職權應該只限於該條例表明的職權。應訴人

代表表示同意。所以本委員會絕不能應上訴人建議“必須打破職責規限”處理

上訴人上訴理由内的建議。 

 

23.本委員會再問既然上訴人質疑市區重建局條例和市區重建局的合法性，其實亦

間接質疑上訴委員會的合法性。原因是市區重建局和上訴委員會是由同一法例

設立和監管的。應訴人同樣表示同意。 

 

24.本委員會認為上訴委員會只應按照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28 條處理上訴有關該條例

第 24(4)（a）或（7）條對發展項目的決定。只要是符合該條例第 5 條所訂的市

建局宗旨，市建局有權按該條例第 6（2）(d)條實施符合城市規劃條例的發展項

目。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涉及市建局宗旨背後的政策、制度、及所謂的錢政法經

等議題，並非市建局或上訴委員會可處理的範圍。 

 

25.按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5 條，市建局的宗旨為 —— 

 

(1) 作為一個依法設立的法人團體而取代土發公司，負責透過進行、鼓勵、推廣

及促進市區重建，改善香港的住屋水平及已建設環境； 

 

(2) 透過將老舊失修區重建成經妥善規劃，並(如適當的話)設有足夠交通設施、

其他基礎建設及社區設施的新發展區，從而改善香港的住屋水平及已建設環

境，以及已建設區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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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良好地利用香港已建設環境中失修地區的土地，並騰出土地以應付各種發

展需要； 

 

(4) 透過促進對個別建築物的結構穩定性、外部修飾的完整性以及消防安全方面

的保養和改善，以及促進改善香港已建設環境的外觀及狀況，從而防止該已

建設環境頹敗； 

 

(5) 保存有歷史、文化或建築學價值的建築物、地點及構築物；及 

 

(6) 從事行政長官在諮詢市建局後藉憲報刊登的命令而准許的其他活動，以及執

行該等命令指派予市建局的其他職責。 

 

26.綜合上述討論，本委員會結論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議題並非市區重建局條

例設立上訴委員會賦予上訴委員會權力處理的議題。為免疑義，就上訴人理由

第三點（見上文第 11 段（3）），即應訴人堅決不考慮以樓換樓方式作出市區重

建，此屬賠償問題。上訴委員會在上訴案件編號 2011 年第 1 及 4 號和上訴案件

編號 2016 年第 1，2， 4 及 10 號兩份決書中已清楚表明上訴委員會不應亦無權處

理與項目有關的收購和補償問題，在此不贅。 

 

五、費用及開支 

27.本委員會重申不希望任何人士不正當地使用市建局的上訴程序宣洩個人對政府

或施政的不滿。 

 

28.上訴人的上訴理據並非針對本項目而是所有市區重建局項目。上訴人似乎是借

反對本項目表達他對錢政法經的想法和建議，希望通過上訴委員會或其秘書，

將他的想法和建議反映給特區政府甚至中國政府領導層和立法和施政機關等。 

 

29.上訴人認為不遵循他的想法或建議就是貪污腐敗、以權謀私、欺騙社會等的説

法，本委員會不能認同。另外，雖然上訴委員團秘書已多次回覆按其職能不能

替上訴人向上訴委員團以外的其他人士傳閱任何文件，上訴人對此充耳不聞，

不停重複其要求並指責上訴委員團秘書不稱職、不守法。再者，經多番詢問，

上訴人仍然蓄意不回覆會否出席聆訊。本委員會認爲上訴人態度不合理。 

 

30.歸納駁回上訴的決定和上訴人不合理態度，本委員會決定有關上訴聆訊和作出

本裁決所需的費用和開支由上訴人支付屬公平而合理。 

 

31.本委員會釐訂上訴人須繳交港幣 $15,422.7 元的費用及開支，包括上訴委員會主

席及其成員就本聆訊的薪酬及津貼及上訴委員會因聆訊及作出裁定而招致的行

政或其他費用及開支。上訴人須按本繳付費用及開支命令所附的繳費單所示方

法繳交該數額予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到期繳費日為 2021 年 8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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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簽署) 

黃錦山先生  

(主席) 

 

 

 

(已簽署) 

陳寶儀女士 

(委員) 

(已簽署) 

李文龍先生 

(委員) 

 

        

           (已簽署) 
 

 

 

(已簽署) 
 

李綺雯博士 

(委員) 

伍永亨先生 

(委員) 

 



上訴委員會 

市區重建局條例 [第 563 章] 

 

上訴個案編號 ： 2021 年第 1 號 

市區重建局項目 ： 盛德街 / 馬頭涌道發展項目(CBS-1:KC) 

上訴人 ： 陳天佑先生 

答辯人 ： 發展局局長 

本命令日期 ： 2021 年 6 月 18 日 

 

 

繳付費用及開支命令 

 

 本上訴委員會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27(8)條提名。本上訴委員

會於 2021 年 4 月 16 日，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28 條的規定，就針

對發展局局長在不對有關發展項目作出任何修訂的情況下授權市區重建

局着手進行盛德街 / 馬頭涌道發展項目(CBS-1:KC)的決定，提出的上訴

(即上訴個案編號：2021 年第 1 號)進行聆訊。本上訴委員會於聆訊後確認

上訴所針對的決定，並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刊登憲報(2021 年第 3631 號)

公布就盛德街 / 馬頭涌道發展項目的裁決。上訴委員會並裁定上訴人須

繳交上訴委員會因聆訊上訴及作出裁定而招致的費用及開支。上訴委員會

在考慮《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28(14)(b)條後，釐訂上訴人須繳交港幣 15 

422.7 元的總費用及開支，即上訴委員會主席及成員的薪酬及津貼的數額

及上訴委員會因聆訊上訴及作出裁定而招致的行政或其他費用及開支的

數額。 

 

 上訴人須按隨本繳付費用及開支命令所附的一般繳費單所示方法繳

交應繳數額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到期繳費日為 2021 年 8 月 18 日。 

 

 

 



 

 

 

(已簽署) 

黃錦山先生  

(主席) 

 

 

 

(已簽署) 

陳寶儀女士 

(委員) 

(已簽署) 

李文龍先生 

(委員) 

 

        

           (已簽署) 
 

 

 

(已簽署) 
 

李綺雯博士 

(委員) 

伍永亨先生 

(委員) 

 




